具體理由事蹟表

附件 六

[bookmark: _GoBack]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 教師教學成績評量表
系(所)：                         姓名：

	最高分數
	內       容
	自評
	系主任
	系(所)教評會
	院教評會審查

	30
	1、 教學年資（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起算）

	
	1. 每任滿一學年加1分(上限5分)
	
	
	
	

	
	2. 授課鐘點 (不包含論文與大專專題)
	加分
	
	
	
	

	
	滿18鐘點且未達27鐘點
	6分
	
	
	
	

	
	滿27鐘點且未達36鐘點
	9分
	
	
	
	

	
	滿36鐘點(含)以上者
	12分
	
	
	
	

	
	3. 完成指導大專專題 (共同指導者得分減半)
	每件加1分
	
	
	
	

	
	完成指導碩士論文 (共同指導者得分減半)
	每件加2分
	
	
	
	

	
	完成指導博士論文 (共同指導者得分減半)
	每件加6分
	
	
	
	

	20
	二、教學反應問卷 (4捨5入採計至小數點一位)

	
	課程平均分數×4.0
	
	
	
	

	50
	三、教學績效

	
	1. 參照本校教學實踐研究升等指標表分六類給分。

	
	1、 教學策略
	
	
	
	

	
	2、 多元教學
	
	
	
	

	
	3、 學習評量
	
	
	
	

	
	4、 學生學習成效
	
	
	
	

	
	5、 教學創新
	
	
	
	

	
	6、 教學支援或其他教學相關貢獻
	
	
	
	

	
	2. 校內外與教學有關之獲獎（上限12分；獲全國性優良教師獎8分、本校教學傑出獎6分、本校教學優良獎5分、院教學優良獎4分）
	
	
	
	

	100
	合    計
	
	
	
	

	1、 各項評分採計皆以任職本校現職級期間為限。
2、 附件資料請標示其與評量表內容之具體對應關係。
3、 採「學術研究」、「技術研發」升等者，教學成績評量須達70分（含）以上始通過升等審查。
4、 採「教學實踐研究」升等者，教學成績評量須達80分（含）以上始通過升等審查。


[bookmark: _Hlk128086076]
參考格式：
1、 教學年資
1.教學計算
	目前級職
	起算日期

	
	




2.授課學分一覽表

	學年度
	學 期
	課    目    名    稱
	班別
	學分
	必(選)修
	備   註

	
	
	
	
	
	
	

	
	
	
	
	
	
	

	
	
	
	
	
	
	

	
	
	
	
	
	
	

	
	
	
	
	
	
	

	
	
	
	
	
	
	

	
	
	
	
	
	
	

	
	
	
	
	
	
	



3.論文與專題指導一覽表

	學年度
	名                 稱
	學制/類別(1)
	學生姓名
	備    註

	
	
	
	
	

	
	
	
	
	

	
	
	
	
	

	
	
	
	
	


    註(1)：類別請填寫「論文」或「專題」


2、 教學反應問卷

	學年度
	學 期
	課    目    名    稱
	分數
	總平均分數

	
	
	
	
	

	
	
	
	
	

	
	
	
	
	

	
	
	
	
	

	
	
	
	
	



[bookmark: _Hlk128086017]三、教學績效綜合評述
	項次
	類別
	項目
	指標及配分
	具體事蹟
	分數

	一
	教學策略
	義務授課
	未支領報酬之義務教學，每1小時得1分。
	
	

	
	
	義務加課
	有紀錄(向系院報備)之加課，每3小時得1分。
	
	

	
	
	義務課業輔導
	課外義務輔導學生學業、升學、留學、考照或參加競賽，每項(梯次)得1分。
	
	

	二
	多元教學
	邀請業界師資授課
	每學期每門課程得1分。
	
	

	
	
	辦理課程參訪
	國內參訪，每次得2分。國外參訪，每次得4分。
	
	

	
	
	辦理或媒合校外實習
	國內實習每年4人次以上，每次得2分。國外實習每年1人次以上，每次得4分。
	
	

	
	
	開設全英語課程
	每門得2分。二人或以上共同授課得1分。
	
	

	
	
	數位課程
	開放式課程(OCW)、磨課師課程(MOOCs)、數位認證課程，每門得2分。
	
	

	
	
	其他教學方式
	新穎教學設計，每項得1-4分。
	
	

	三
	學習評量
	課程評量方式多元
	設計合宜多元之課程評量方式，每門得2分。同一課程僅計算一次。
	
	

	
	
	提供學生學習支援措施
	提供學生學習支援措施或補救教學，依學業成績評量結果，施以差異化教學或補救教學。每名學生得1分。
	
	

	四
	學生學習成效
	指導校內研究生論文或大學部專題獲校外/校內獎項
	校外競賽獲國際獎項及全國前三名得6分，獲校級獎項得4分，院級獎項得2分，系級獎項得1分。
	
	

	
	
	指導學生參加與教學相關之比賽
	校外競賽獲國際獎項及全國前三名得6分，全國獎項得4分，縣市(地區)獎項得2分。
	
	

	
	
	課外義務輔導學生學業、升學、留學、考照或參加競賽，有具體成效
	有具體成效者，每1人次得1分。
	
	

	五
	教學創新
	推動跨領域學分學程
	擔任學程審查小組成員，每年得1分。
	
	

	
	
	出版或翻譯與任教科目相關之教科書
	1. 經正式出版之大學用教科書每本以6分計，2人合著者以4分計，3人以上合著者以2分計。
2. 研究或教育推廣相關專書每本以4分計，2人合著者以2分計，3人以上合著者以1分計。
3. 合乎規定之授課完整教材與教案編簒，如本校教務處出版或其他印製成冊之教材並經系所認可者，每一科目3分。
	
	

	
	
	教材製作
	授課完整講義或教學多媒體製作或教具製作，每一科目1分。
	
	

	
	
	執行校外/校內教學相關計畫
	1. 每年每一教育部計畫主持人得4分；共同(協同)主持人得2分；執行相關業務之教師每項得1分。
2. 參與校內高教計畫執行之主持人每項得1分。
	
	

	六
	教學支援或其他教學相關貢獻
	支援推廣教育/暑期課程
	支援本校各式專班、進修部、通識教育及暑期學分班授課，每一學期每一科目得2分。二人共同授課，每人各1分，三人或以上共同授課，每人各0.5分。
	
	

	
	
	其他有助於教學並具有佐證資料者。
	受邀校內外教學研討會演講每次得2分。參與教學相關研討會每次得1分。
	
	

	七
	校內外與教學有關之獲獎
	
	上限12分；獲全國性優良教師獎8分、本校教學傑出獎6分、本校教學優良獎5分、院教學優良獎4分
	
	

	合計
	


 註：請檢附相關之佐證資料
教學成績評量

附件 四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
教師服務及輔導成績評量表

系(所)：                         姓名：
	最高分數
	內     容
	自評
	系主任
	系(所)教評會
	院教評會審查

	10
	一、服務熱忱

	
	服務工作之參與熱忱與積極度
	
	
	
	

	40
	二、行政服務

	
	1. 擔任一級行政主管之行政職務，每年得10分。擔任二級行政主管或無給職之行政職務，每年得5分。
	
	
	
	

	
	2. 擔任校、院各種委員會委員或代表，出席情況良好，每一委員會每年得2分。上述得分若為當然委員則分數減半。
	
	
	
	

	
	3. 協助系所行政或負責系所委員會相關工作之推動，為單位主管所肯定，每一委員會每年得1分。
	
	
	
	

	
	4. 負責教學空間之規劃與管理，每年得2分。
	
	
	
	

	
	5. 參與全校院性專案工作，每年每案得4分，如擔任該專案主要負責人，得另加1-2分。
	
	
	
	

	
	6. 推動學術交流與產學合作，成效良好，每次得1-4分。
	
	
	
	

	
	7. 參與試務或招生事務相關工作，每次得1-2分。
	
	
	
	

	30
	三、學生輔導
	
	
	
	

	
	1. 擔任導師或職涯輔導老師工作，每年得4分。
	
	
	
	

	
	2. 輔導學生工作，每年每項得1-3分。
	
	
	
	

	
	3. 指導學生參加各項活動，成績優良，每件得1-3分，每年上限6分。
	
	
	
	

	
	4. 擔任學生社團活動或刊物編輯之指導，每年得1-4分。
	
	
	
	

	20
	四、推廣服務與其他 （本部分1-5項合計每年上限7分）

	
	1. 協助校內辦理、開設推廣教育課程、服務學習課程或推動建教合作計畫，每件得0.5-1.5分，每年上限3分。
	
	
	
	

	
	2. 爭取推廣或輔導計畫，有助成果發表與經費爭取，每件得1-2分，每年上限3分。
	
	
	
	

	
	3. 擔任校內外有佐證文件之委員，每次得1分，每年上限3分。
	
	
	
	

	
	4. 擔任或兼任校內外學術或科普性團體職務或學術刊物編審，每一職務每年得1-2分，每年上限3分。
	
	
	
	

	
	5. 從事社區服務或地方公益，表現優良，每件得1分，每年上限3分。
	
	
	
	

	
	6. 協助本校募款、捐地，或其他有助校務發展之事項。
	
	
	
	

	100
	合          計
	
	
	
	

	一、第二項（行政服務）、第三項（學生輔導）與第四項（推廣服務與其他）分年填寫與計分。
二、除特別敘明外，各項評分採計皆以任職本校現職級期間為限。
三、各分項間不得重複計算。
四、附件資料請標示其與評量表內容之對應關係。
五、服務及輔導成績評量須達70分（含）以上始通過升等審查。




參考格式：
二、行政服務（如有特殊情況，請述明理由和具體事實，系所得提補充意見）
	項次
	項目
	指標及配分
	具體事蹟
	分數

	1
	擔任一級行政主管之行政職務，每年得10分。擔任二級行政主管或無給職之行政職務，每年得5分。
	· 一級單位主管包括副校長、院長、副院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圖書資訊館館長、國際事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主任、實習場域管理與發展中心主任、系主任、所長。
· 二級單位主管包括各單位組長、中心(碩專班)主任、林場主任、農場主任、牧場主任、總幹事。
· 無給職經簽請校方同意之職務。
· 任期未滿一年，但超過六個月者，以一年計。
· 上列同時間僅至多採計一項。
	
	

	2
	擔任校、院各種委員會委員或代表，出席情況良好，每一委員會每年得2分。上述得分若為當然委員則分數減半。
	參與各種校、院委員會、工作小組及其他校、院務有關工作。
	
	

	3
	協助系所行政或負責系所委員會相關工作之推動，為單位主管所肯定，每一委員會每年得1分。
	含教評會、課程、研究發展、系務發展規畫、公共實驗室(實習場、廠)管理、圖書資訊管理、網站維護、系經費、財產、系館管理、採購、刊物或簡介編審、偶發事件處理等與系務有關之工作。
	
	

	4
	負責教學空間之規劃與管理，每年得2分。
	維持教學場域正常運作，並符合場域安全規範。
	
	

	5
	參與全校院性專案工作，每年每案得4分，如擔任該專案主要負責人，得另加1-2分。
	含課程改進、特色亮點、整合型計畫、辦法修訂等。
	
	

	6
	推動學術交流與產學合作，成效良好，每次得1-4分。
	含以本校/院名義舉辦之研討會、論壇、演講邀請、參訪接待；辦理全校(院)性產學合作與校外實習事宜。
	
	

	7
	參與試務或招生事務相關工作，每次得1-2分。
	· 監考、出題及閱卷等，每次得1分。
· 赴高中職招生宣導、接待高中職師生參訪、參與招生專業化事務、招生說明會等，每次得2分。
	
	

	合計
	





三、學生輔導（如有特殊情況，請述明理由和具體事實，系所得提補充意見）
	項次
	項目
	指標及配分
	具體事蹟
	分數

	1
	擔任導師或職涯輔導老師工作，每年得4分。
	
	
	

	2
	輔導學生工作，每年每項得1-3分。
	· 系(所)學生輔(指)導含(體育)競賽、研習營、學術週、展示會、就業輔導、校外參觀實習、畢業旅行(國外者加倍給分)等。
· 學生特殊狀況諮商。
	
	

	3
	指導學生參加各項活動，成績優良，每件得1-3分，每年上限6分。
	各種展覽、成果展、工作坊、非學術性競賽等，成績優良
	
	

	4
	擔任學生社團活動或刊物編輯之指導，每年得1-4分。
	系學會、學生社團指導老師。指導學生將成果投稿至各式刊物。
	
	

	合計
	




四、推廣服務與其他 (本部分1-5項合計每年上限7分) （如有特殊情況，請述明理由和具體事實，系所得提補充意見）
	項次
	項目
	指標及配分
	具體事蹟
	分數

	1
	協助校內辦理、開設推廣教育課程、服務學習課程或推動建教合作計畫，每件得0.5-1.5分，每年上限3分。
	含工作坊、農民學院等推廣教育課程。
	
	

	2
	爭取推廣或輔導計畫，有助成果發表與經費爭取，每件得1-2分，每年上限3分。
	計畫經費壹佰萬元(含)以上得2分。壹佰萬元以下得1分。
	
	

	3
	擔任校內外各種有佐證文件之委員，每次得1分，每年上限3分。
	含機關或學校計畫審查、考選相關委員、聘任及升等論文審查等，涉及審查機密性者，由單位主管認定。
	
	

	4
	擔任或兼任校內外學術或科普性團體職務或學術刊物編審，每一職務每年得1-2分，每年上限3分。
	· 理事長、會長、秘書長、總幹事等主要幹部，每一職務每年得2分。
· 理事、監事、小組正副召集人、幹事等，每一職務每年得1分。
· 學術或科普性刊物主編，每一職務每年得2分。
· 學術或科普性刊物副主編、編輯等，每一職務每年得1分。
	
	

	5
	從事社區服務或地方公益，表現優良，每件得1分，每年上限3分。
	· 各種協會、社團、基金會等無給職幹部、顧問、志工、義工或專案、特殊工作等輔(指)導工作。
· 本業有關公私立機構董事、監事、理事、顧問、幹部等。
· 現場指導、診斷、網路、電話諮詢服務等。
· 含農業團體、農戶、企業等輔導。
	
	

	6
	協助本校募款、捐地，或其他有助校務發展之事項。
	· 實際募(捐)款者為系友會、校友會、校務基金、各種獎學金基金等募款或捐款之貢獻。每貳萬元得1分。
· 主持人(負責人)爭取建築費、貴重儀器、設備費相關經費等(不含教學及學術型計畫之設備補助)。每貳拾萬元得1分。
	
	

	合計
	


服務及輔導成績評量

附件 五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具體理由事蹟表
(考核成績超過八十分以上者填報)

	送審人姓名
	送審等級
	教學/服務及輔導 成績

	
	
	系教評會
	院教評會

	
	
	
	

	具體理由：

	檢附證明文件：
□學生對教學意見調查問卷結果。       份   
□教學優異獲獎證明。       張
□服務優異獲獎證明。       張
□其他:                                。
證明文件：
1.                                                         。
2.                                                         。
3.                                                         。
4.                                                         。
5.                                                         。


	系教評會審查結果
	院教評會審查結果
	校教評會審查結果
	校長核章

	經                         學系
學年度第    次
系教評會通過
	經生物資源學院
           學年度第   次
院教評會通過
	經本校   學年度第   次校教評會通過
	

	系主任核章
	院長核章
	人事室核章
	

	
	

	
	



